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辦理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1年度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暨資源教室僱用支援教師甄選簡章（第6次）
壹、依據

一、原住民族教育法第14條、第15條。
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暨資源教室僱用支援教師計畫」。

三、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
四、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0年2月23日原民教字第1001008913號函。
貳、甄選資格

一、必備條件：
1. 以下任一條件者：
  （1）具有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者（未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者，需於1年內取得，始能列入明年是否續聘之依據）。

（2）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人員並具有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上畢業證書者。
2. 具原住民身分（請檢附證明）。
3. 男性須役畢（請檢附退伍令影本或免役證明文件影本），女性則免。

4. 熟悉電腦文書處理。
二、優先錄取條件：
（一）具教師證者者。
（二）設籍於花蓮縣新城鄉、秀林鄉之原住民。

（三）具國中（小）課程教學經驗人員。

三、用人單位首長其配偶、三親等內血親、姻親，不得為本計畫之錄取人員，但甄選員額確實不足時，不在此限。

參、甄選名額：正取1名（並依甄選分數高低備取2至3名）。

肆、工作內容

一、協助校內規劃民族教育課程並推展民族教育活動。
二、記錄校內推動之民族教育活動課程內容，並編製全年成果報告書。
三、記錄所在地部落之民族文化、部落史，以擴充並蒐集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或資源教室資料。
四、結合部落與校區資源，辦理與原住民族文化有關之民族教育活動。
五、協助部落（社區）民族教育相關文物與資訊之蒐集、整理、展示及推廣等工作。
六、協助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辦理民族教育活動教學觀摩之相關業務。
七、辦理地區學校跨校聯盟交流活動。
八、彙整當地部落地區民族教育支援人力資料庫。
九、辦理校內原住民籍學生相關學習與輔導事宜，並作成紀錄追蹤輔導。
十、設立與維護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或教室暨民族教育活動之網站。
十一、維護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或資源教室設備。
伍、薪資福利
一、每月報酬新台幣2萬5,872元，每年12月1日在職者發給年終獎金，依服務年資比例發給，服務滿1年者發給1個月，未滿1年者依服務月數比例發給。

二、本計畫聘期至101年12月31日止，需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簽訂契約，並參加職前培訓課程。

陸、甄選報名

一、報名時間：親自或委託報名請於當日101年8月9日(星期四)上午8：00至上午10：30報名截止。遇颱風順延至8月10日。
二、地點：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人事室（地址：花蓮縣新城鄉中山路56號，電話：03-8611010分機20）。
三、報名文件
（一）規定繳交資料

1.報名表（簡章附件一）

2.具原住民身分之證明文件

3.最高學歷證書
4.男性須檢附退伍令或免役證明
5.電腦文書處理相關證照（如具有證書請檢附）

6.教師資格檢定合格證書或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通過合格證書

（2） 優先遴用相關證明文件
1.教師證影本

2.戶籍謄本正本

3.具國中（小）課程教學經驗之聘書或服務證明影本

（三）上列各項證件正本驗訖後即予發還，另請自備影印本各乙份，由校留存。通訊報名者，至遲必須於甄選當日報到時，隨即繳驗上列各項證件正本(已繳證件影本則由校留存)，否則一經開始口試後，即視同缺考。
（四）凡未符報名資格而報名者，如涉及刑責應自負之，如於報名時未及時發現或持偽造證明文件，於錄取聘任後亦應無條件解聘之，由備取人員遞補之。
柒、甄選日期、地點、時間

一、日期：101年8月9日(星期 四 )。遇颱風順延至8月10日。
二、地點：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地址：花蓮縣新城鄉中山路56號）。
三、時間：請於13：00報到，13：30開始口試。（應考人請於甄選當天報到時間內至本校人事室完成報到手續，未依規定時間報到者不予受理，應考人不得異議；考試時間到，經唱名3次未到者，取消應考資格，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考。）
捌、甄選項目及計分方式：
一、書面報名資料審查：佔總成績60%。

二、口試：佔總成績40%。（總成績未達80分不予錄取）
玖、錄取公告時間及方式

一、甄選結果，經學校審查通過並由校長核定後，於101年8月10日16時前提送專案管理中心（國立臺東大學原住民教育研究中心）。

二、正式錄取及備取名單，於101年8月9日公告於本校網頁（http://210.240.76.162/ann/index.php）。

拾、職前培訓

一、錄取人員須參加職前培訓課程，共14日。

二、錄取人員若於職前培訓課程開課日前，因故無法參與職前培訓課程或無法執行支援教師工作者，取消錄取資格，依備取順位遞補之。

拾壹、附則
一、如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而導致甄選日程或地點更動，悉公佈於本校網站以及花蓮縣政府教育處網站（http://www.hlc.edu.tw/點選公告系統/進教師甄選頁面）。
二、甄選申訴專線：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人事室（電話：03-8611010轉20）。
三、專案管理中心：國立臺東大學原住民教育研究中心
聯絡方式：電話 (089)318855分機3120~3124    傳真：(089)359996
網址：http://210.240.178.18/
【簡章附件一】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101年度
【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暨資源教室僱用支援教師】甄選報名表

	中文姓名
	
	2吋照片黏貼處

	原住民族名
	
	

	性別
	□男    □女
	

	族別
	
	

	身分證統一編號
	
	

	生日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

	住家電話
	(   )
	行動電話
	

	才藝專長
	
	電子郵件
	

	最高學歷
	
	系所
	

	簡要自傳

	

	

	

	

	

	

	

	

	身分證【正面】影本
	身分證【反面】影本

	
	


（第二頁）

	檢附資料文件

	規定繳交文件

	請打勾
	甄選條件
	證明文件

	□
	1. 原住民身分
	請檢附證明

	□
	2. 高中以上學歷
	最高學歷證書

	□
	3. 男性須役畢或免役（女性免附）
	退伍令/免役證明

	□
	4. 熟悉電腦文書處理
	如具有證書請檢附

	□
	5-1. 具備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合格證書 
	教師資格檢定合格證書

	□
	5-2.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通過且具備「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合格證」（或聘書）（請檢附證書或聘書之影本）  
	認證合格證或聘書

	優先遴用條件

	□
	1. 設籍於用人單位所在地之原住民
	戶籍謄本

	□
	2. 具備國中（小）課程教學經驗
	聘書

	□
	3. 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合格證書者
	教師資格檢定合格證書


切　結　書

本人                     

填寫資料及檢附證明文件正確無誤，絕無造假。

簽章：                    

年    月    日
【簡章附件二】

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甄選複審表

	檢附書面資料文件

	規定繳交文件

	請打勾
	甄選條件
	證明文件

	□
	1. 原住民身分
	請檢附證明

	□
	2. 高中以上學歷
	最高學歷證書

	□
	3. 男性須役畢或免役
	退伍令/免役證明

	□
	4. 熟悉電腦文書處理
	如具有證書請檢附

	□
	5-1. 具備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合格證書 
	教師資格檢定合格證書

	□
	5-2. 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通過且具「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合格證」
	認證合格證或聘書

	優先遴用條件

	□
	1. 設籍於用人單位所在地之原住民
	戶籍謄本

	□
	2. 具備國中（小）課程教學經驗
	聘書

	□
	3. 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合格證書者
	教師資格檢定合格證書

	面試評語

	


校方甄選審查人員簽名：___________　　　　　　　　　　　　　_______

　____年____月____日

	花蓮縣立秀林國民中學101年度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暨資源教室
僱用支援教師甄選書面報名資料審查資績評分表

	資績評分項目
	佔分比例
	計算標準
	得分因素
	得分

	原住民身分
	15 %
	
	
	

	設籍於用人
單位所在地
(新城鄉、秀林鄉)
	10%
	
	
	

	高中以上學歷
	15 %
	
	
	

	才藝專長
	10 %
	以具有原住民族舞蹈及文書處理專長考量
	
	

	具備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及幼
稚園教師資格
檢定合格證書
並具備國中小
課程教學經驗
	5 %
	1.持有中等學校教師合格證書並具備國中課程教學經驗5分
2.持有其他教育階段教師證書並具備課程教學經驗4分
3.持有中等學校教師合格證書不具備國中課程教學經驗5分
4.持有其他教育階段教師證書不具備課程教學經驗4分
	
	

	原住民族語言
能力認證考試
通過且具「教
學支援工作人
員認證合格證」
並具備國中小
課程教學經驗
	5 %
	1.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通過且具「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合格證」並具備國中小課程教學經驗5分
2.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通過且具「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合格證」不具備國中小課程教學經驗4分
	
	

	合計總分
	60 %
	
	

	評 分 人 員 簽 名
	日       期

	
	      年      月      日








